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

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9584033.html)

附錄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深圳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深市监〔 2022〕 51 号

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我局制定了《深圳市企业

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现印发给各单位，请认真组织贯彻执

行。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2 月 18 日

深圳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

意见》（国发〔 2021〕 24 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城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的通知》（粤市监计量〔 2022〕 11

号）《深圳市建设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要求，为推进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

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深化计量工作改革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促进营商环境迈向更高水平，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改革内容 

00001.取消深圳市内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发证及强制检定。企业内部使

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调整为企业自主管理，不需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发证，也不再实行强制检

定，但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对企业用于对社会开展检定、校准的计量标准器具，应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计量授权管理办法》《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办法》《深

圳经济特区计量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三、行政许可改革措施

（一）试点期间不再受理企业内部使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的行政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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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审批”改革试点工作，优化调整计量

标准器具核准行政许可业务流程，修订完善工作规则和服务指南。

（三）已按照《计量标准考核办法》有关规定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的，在其有效期内

证书依然有效。

（四）已经受理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行政许可申请的，依法终止审批

程序。

四、指导帮扶措施

（一）加强行政许可和强制检定窗口工作人员培训，积极做好对申请人的引导和解释说

明工作。

（二）对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的，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按要求免收检定费用。

（三）组织开展技术咨询等，帮助企业了解自主管理的计量标准器具的技术和管理要求、

计量溯源性要求和溯源方式等，科学合理有效建立、保存、维护计量标准器具。

（四）鼓励企业参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免费计量比对活动，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计

量能力和水平。

五、监督管理措施

（一）企业自主管理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不再实施强制检定管理。按照要求溯源至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或计量基准器具，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或计量基准器具无法满足溯源技

术要求的，应当通过计量比对的方式保持量值的一致性，或者通过溯源至国际互认的校准测量

能力满足溯源要求。

（二）通过双随机监督检查、抽查等方式加强对企业自主管理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的事

中事后监管，确保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和计量标准准确。对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不齐全、未

依法进行检定或校准、环境条件或工作场地不适宜、计量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情况的，及时告知

企业予以纠正。

（三）强化社会监督，依法及时处理举报、投诉问题，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加强

信用监管，依法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六、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试点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思

想认识，坚持效果导向、问题导向，履行好工作职责，严控监管风险，确保放得开、管得住。

（二）加强组织实施。市局计量认证处负责统筹推进试点整体工作，加强对各辖区局、

计量检定机构的业务指导，审批处负责做好行政许可业务工作衔接，计量检定机构负责做好强

制检定业务工作衔接，各辖区局按要求负责做好辖区内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满足计量溯源

性要求和计量标准准确。

（三）强化宣传评估。各单位要加强宣传和引导，为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环境氛围。要及

时跟踪、监测、评估、总结试点工作的实际情况，防止出现管理漏洞。对出现问题和发现风险

的要及时向市局计量认证处报告。 

2 


	Untitled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9584033.html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9584033.html

	附錄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市监〔 2022〕 51号
	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我局制定了《深圳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现印发给各单位，请认真组织贯彻执行。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2月 18日
	深圳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 2021〕 24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的通知》（粤市监计量〔 2022〕 11号）《深圳市建设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要求，为推进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深化计量工作改革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促进营商环境迈向更高水平，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改革内容 
	00001.取消深圳市内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发证及强制检定。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调整为企业自主管理，不需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发证，也不再实行强制检定，但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对企业用于对社会开展检定、校准的计量标准器具，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计量授权管理办法》《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办法》《深圳经济特区计量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三、行政许可改革措施
	（一）试点期间不再受理企业内部使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的行政许可申请。 
	1 
	1 

	（二）结合“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审批”改革试点工作，优化调整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行政许可业务流程，修订完善工作规则和服务指南。（三）已按照《计量标准考核办法》有关规定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的，在其有效期内证书依然有效。（四）已经受理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行政许可申请的，依法终止审批
	程序。四、指导帮扶措施（一）加强行政许可和强制检定窗口工作人员培训，积极做好对申请人的引导和解释说
	明工作。（二）对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的，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按要求免收检定费用。（三）组织开展技术咨询等，帮助企业了解自主管理的计量标准器具的技术和管理要求、
	计量溯源性要求和溯源方式等，科学合理有效建立、保存、维护计量标准器具。（四）鼓励企业参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免费计量比对活动，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计
	量能力和水平。五、监督管理措施（一）企业自主管理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不再实施强制检定管理。按照要求溯源至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或计量基准器具，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或计量基准器具无法满足溯源技术要求的，应当通过计量比对的方式保持量值的一致性，或者通过溯源至国际互认的校准测量能力满足溯源要求。
	（二）通过双随机监督检查、抽查等方式加强对企业自主管理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和计量标准准确。对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不齐全、未依法进行检定或校准、环境条件或工作场地不适宜、计量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情况的，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
	（三）强化社会监督，依法及时处理举报、投诉问题，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加强
	信用监管，依法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六、保障措施（一）提高思想认识。试点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思
	想认识，坚持效果导向、问题导向，履行好工作职责，严控监管风险，确保放得开、管得住。
	（二）加强组织实施。市局计量认证处负责统筹推进试点整体工作，加强对各辖区局、计量检定机构的业务指导，审批处负责做好行政许可业务工作衔接，计量检定机构负责做好强制检定业务工作衔接，各辖区局按要求负责做好辖区内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和计量标准准确。
	（三）强化宣传评估。各单位要加强宣传和引导，为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环境氛围。要及时跟踪、监测、评估、总结试点工作的实际情况，防止出现管理漏洞。对出现问题和发现风险的要及时向市局计量认证处报告。 
	2 
	2 



